红塔区2016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6年，按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精神及省财政厅的安排，红塔区财政局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各项任务，稳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一、2016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
（一）推进预算绩效改革
根据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情况，红塔区认真学习，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管理理念，草拟了《关于做好2016年区级预算绩效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在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过程中扩大绩效目标编制范围，部门预算的所有项目、省市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库系统专项资金都要求编报绩效目标，专项资金项目还应报送绩效计划，实现预算绩效目标编制全覆盖。

（二）完善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逐步完善涵盖各类各项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一是不断补充完善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重点反映财政资金的投入、过程、产出以及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政治效益和生态效益）；二是指导和督促预算部门根据共性指标补充设计适合项目特点的个性指标。

二、2016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预算绩效管理是一项全新的业务，政策性强，技术含量高，涉及面广，加之起步时间不长，红塔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仍处于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阶段，有些工作还刚刚起步，在实践中遇到不少矛盾和难题，与新的形势和要求相比也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整体来看，财政预算管理中重分配、轻管理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单位在预算编制时产出和效益目标不明确、项目支出管理不严、预算执行结束后缺乏跟踪问效等问题，造成了部分财政资金闲置、浪费、效益低下。归结这些困难和问题，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迫切需要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加以研究改进和完善。
三、2017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点

巩固和完善已经取得的工作成果，开展绩效管理试点工作，结合财政内部项目库和部门项目库，做好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绩效管理的绩效目标申报、绩效跟踪、绩效评价和绩效结果应用。

1.规范绩效目标管理。部门在编制年度部门预算的同时编制预算绩效目标。进一步突出绩效目标在预算编制中的引领作用，强化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绩效目标工作。

2.实施绩效跟踪管理。重点监控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确立项目资金运行的动态纠偏机制，促使单位改进项目管理，确保绩效目标的有效实现。

3.开展绩效管理试点工作。把区级预算安排在50万元以上（含）的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纳入试点范围（涉密项目等除外）。开展部门整体支出、项目支出绩效评价。重点做好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绩效评价。

4.强化绩效结果应用。建立绩效结果应用机制，将绩效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具体执行单位，要求其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完善制度，改进措施，提高管理水平，同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探索建立绩效评价信息公开制度，加强对各部门支出的激励和监督，增加政府公共支出的透明度，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探索建立绩效问责机制，本着“谁用款、谁负责”的原则，将预算绩效管理作为一项基础工作列入到对各部门的绩效考核中。
